	职    务
	 职责 
	责任片区

	市委书记、市长
	市林长
	负责全面统筹推进全市林长制工作。
	钦州市

	市委专职副书记
	市副林长
	负责协调推进涉及市委层面涉林重大工作，协助市林长推进全市林长制工作。
	灵山县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市副林长
	负责协调推进全市涉林重大项目建设、涉林资金落实。
	浦北县

	市人民政府分管林业工作的副市长
	市副林长
	负责协调推进全市森林资源管理和产业发展，协助林长推进全市林长制工作。
	钦南区

	市人民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市长
	市副林长
	负责协调推进全市森林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工作和自然保护地内破坏生态重大案件的查处。
	钦北区

	市人民政府分管公安工作的副市长
	市副林长
	负责协调推进涉林重大案件督办、重大矛盾纠纷调处。
	自贸区钦州港片区


附件7

市级副林长职责分工表

